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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统一学校合同审核方式，明确审核职责，优化审核流

程，防范各类法律风险，根据《北京工商大学合同管理办法》

等相关文件规定和实际工作需要，特制定本指南。 

第一部分 合同审核 

一、审核方式 

各类合同审核均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合同的承办部门审核、归口部门审核、法律审查流程原则上

采用线上审核方式，合同申请用印原则上采用线下审核方式。 

二、审核范围与职责（参见附件一） 

（一）合同金额 30 万元（不含）以下使用合同范本的采

购合同（含物资、服务、制作、软件等）由承办部门审核。 

（二）社科类合同金额 10 万元（不含）以下、自科类 20

万元（不含）以下的科研合同，承办部门审核后由科学研究

院负责审核。 

（三）下列合同除需经承办部门和归口部门审核外，还

需由学校法律顾问进行法律审查： 

1.使用非合同范本的，以及合同金额 30 万元（含）以上

的采购合同； 

2.社科类合同金额 10 万元（含）以上的科研合同； 

3.自科类合同金额 20 万元（含）以上的科研合同； 

4.校园建设处、公共事务处负责管理的合同，以及其他

需要加盖学校行政公章的合同； 

5.其他涉及学校重大利益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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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盖学校行政公章的合同还需由学校办公室进行

用印审核。 

三、审核流程（参见附件二） 

（一）采购合同 

1.使用合同范本且合同金额在 30 万元（不含）以下的 

（1）发起审核 

合同承办人在 OA 系统中选择【合同审批】模块，填写合

同基本信息后，选择【上传附件】，将“合同签署背景资料”

与“合同电子版”上传至 OA 系统，【提交】发起审核。 

（2）承办单位审核 

承办单位合同管理员在 OA 系统中将合同【提交】至【承

办单位负责人】，审核通过后选择【提交】，再由合同管理员

【提交】至【归口部门合同管理员】；承办单位审核完成。 

（3）归口部门审核 

国有资产管理处（招标采购办公室）合同管理员在 OA 系

统中对承办单位提交的合同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提交【承

办单位合同管理员】。归口部门审核完成。 

（4）线下用印 

合同承办人持合同相对方盖章、签字后的纸质合同（需

与上传的电子版一致）和 OA 系统打印的《北京工商大学合同

审批单》，前往国有资产管理处（招标采购办公室）申请用印。

合同编号由国有资产管理处（招标采购办公室）统一编制。 

（5）合同归档 

合同承办人将双方签字盖章的合同（扫描件），发送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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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单位合同管理员，由承办单位合同管理员在 OA 系统中选

择【归档】，上传签字盖章后的合同至 OA 系统归档。 

2.未使用合同范本或合同金额在 30 万元（含）以上的 

（1）法律审查 

合同承办人将其承办的合同发送至学校法律事务办公

室邮箱【fwb@pub.btbu.edu.cn】，由法律顾问进行法律审查。

对法律审查后的合同仍需进一步修改的，需另行提交进行法

律审查，直至合同双方认可。 

（2）发起审核 

合同承办人在 OA 系统中选择【合同审批】模块，填写合

同基本信息后，选择【上传附件】将“合同签署背景资料”

与法律审查后的“合同电子版”上传至学校 OA 系统，【提交】

发起审核。 

（3）承办单位审核 

承办单位合同管理员在 OA 系统中将合同【提交】至【承

办单位负责人】，审核通过后选择【提交】，再由合同管理员

【提交】至【归口部门合同管理员】；承办单位审核完成。 

（4）归口部门审核 

国有资产管理处（招标采购办公室）合同管理员在 OA 系

统中收到合同后，由其将合同【提交】至【归口部门负责人】

审核。审核通过后选择【提交】，再由合同管理员【提交】至

【法律顾问】，归口部门审核完成。 

（5）法律顾问确认 

法律顾问在 OA 系统中核对上传的合同无误后，签字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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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并【提交】，合同的法律审查完成。 

（6）线下用印 

合同承办人持合同相对方盖章、签字后的纸质合同（需

与上传的电子版一致）和 OA 系统打印的《北京工商大学合同

审批单》，前往国有资产管理处（招标采购办公室）申请用印。

合同编号由国有资产管理（招标采购办公室）统一编制。 

（7）合同归档 

合同承办人将双方签字盖章的合同（扫描件），发送至承

办单位合同管理员，由承办单位合同管理员在 OA 系统中选

择【归档】，上传签字盖章后的合同至 OA 系统归档。 

（二）科研合同 

1.社科类合同 10 万元（不含）及自科类 20 万元（不含）

以下的 

（1）发起审核 

合同承办人在 OA 系统中选择【合同审批】模块，填写合

同基本信息后，选择【上传附件】将“合同签署背景资料”

（含经个人填写并签字后的《北京工商大学横向科研项目合

同审批表及责任承诺书》《科研项目实验安全风险评估表》等）

与“合同电子版”上传至 OA 系统，【提交】发起审核。 

（2）承办单位审核 

承办单位合同管理员在 OA 系统中将合同【提交】至【承

办单位负责人】，审核通过后选择【提交】；再由合同管理员

【提交】至【归口部门合同管理员】；承办单位审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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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归口部门审核 

科学研究院合同管理员在 OA 系统中收到合同后，由其

将合同【提交】至【归口部门负责人】审核，审核通过后提

交【承办单位合同管理员】，归口部门审核完成。 

（4）线下用印 

合同承办人持纸质合同（需与上传的电子版一致）和 OA

系统打印的《北京工商大学合同审批单》等材料，前往科学

研究院申请用印。 

（5）合同归档 

合同承办人将双方签字盖章的合同（扫描件），发送至承

办单位合同管理员，由承办单位合同管理员在 OA 系统中选

择【归档】，上传签字盖章后的合同至 OA 系统归档。 

2.社科类合同 10 万元（含）及自科类 20 万元（含）以

上的 

（1）法律审查 

合同承办人将其承办的合同发送至学校法律事务办公

室邮箱【fwb@pub.btbu.edu.cn】由法律顾问进行法律审查。

对法律审查后的合同仍需进一步修改的，需另行提交进行法

律审查，直至合同双方认可。 

（2）发起审核 

合同承办人在 OA 系统中选择【合同审批】模块，填写合

同基本信息后，选择【上传附件】将“合同签署背景资料”

（含经个人填写并签字后的《北京工商大学横向科研项目合

同审批表及责任承诺书》《科研项目实验安全风险评估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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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律审查后的“合同电子版”上传至 OA 系统，【提交】发

起审核。 

（3）承办单位审核 

承办单位合同管理员在 OA 系统中将合同【提交】至【承

办单位负责人】，审核通过后选择【提交】，再由合同管理员

【提交】至【归口部门合同管理员】；承办单位审核完成。 

（4）归口部门审核 

科学研究院合同管理员在 OA 系统中收到合同后，由其

将合同【提交】至【归口部门负责人】审核。审核通过后选

择【提交】，再由合同管理员【提交】至【法律顾问】，归口

部门审核完成。 

（5）法律顾问确认 

法律顾问在 OA 系统中核对上传的合同无误后，签字确

认并【提交】，合同的法律审查完成。 

（6）线下用印 

合同承办人持纸质合同（需与上传的电子版一致）和 OA

系统打印的《北京工商大学合同审批单》等材料，前往科学

研究院申请用印。 

（7）合同归档 

合同承办人将双方签字盖章的合同（扫描件），发送至承

办单位合同管理员，由承办单位合同管理员在 OA 系统中选

择【归档】，上传签字盖章后的合同至 OA 系统归档。 

（三）其他合同 

包括但不限于校园建设处与公共事务处负责管理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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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需要使用学校行政校章的合同，以及其他涉及学校

重大利益的合同。 

（1）法律审查 

合同承办人将其承办的合同发送至学校法律事务办公

室邮箱【fwb@pub.btbu.edu.cn】由法律顾问进行法律审查。

对法律审查后的合同仍需进一步修改的，需另行提交进行法

律审查，直至合同双方认可。 

（2）发起审核 

合同承办人在 OA 系统中选择【合同审批】模块，填写合

同基本信息后，选择【上传附件】将“合同签署背景资料”

与法律审查后的“合同电子版”上传至学校 OA 系统，【提交】

发起审核。 

（3）承办单位审核 

承办单位合同管理员在 OA 系统中将合同【提交】至【承

办单位负责人】，审核通过后选择【提交】，再由合同管理员

【提交】至【归口部门合同管理员】；承办单位审核完成。 

（4）归口部门审核 

相关归口部门合同管理员在 OA 系统中收到合同后，由

其将合同【提交】至【归口部门负责人】审核。审核通过后

选择【提交】，再由合同管理员【提交】至【法律顾问】，归

口部门审核完成。 

（5）法律顾问确认 

法律顾问在 OA 系统中核对上传的合同无误后，签字确

认并【提交】，合同的法律审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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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线下用印 

合同承办人持纸质合同（需与上传的电子版一致）和 OA

系统打印的《北京工商大学合同审批单》《北京工商大学党政

印章使用申请表》等，前往学校办公室申请用印。 

（7）合同归档 

合同承办人将双方签字盖章的合同（扫描件），发送至承

办单位合同管理员，由承办单位合同管理员在 OA 系统中选

择【归档】，上传签字盖章后的合同至 OA 系统归档。 

 

温馨提示： 

“合同签署背景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相对方的营

业执照、资信状况、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社保记录

等证明材料、委托代理权限等加盖单位公章的证明材料。上

述材料可通过“企查查”等专业网站或 APP 获取；个人与学

校签署合同的，可上传本人身份证等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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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规范性文件审核 

一、审核范围 

校内各职能部门拟定的以学校名义签发的规范性文件

（包括章程、规章、制度、规定、办法、实施细则等），在提

交学校决策会议讨论通过前，应进行合法性审查。 

二、审核流程（参见附件三） 

（一）各承办部门拟定规范性文件后，由法治工作联络

员提交学校法律事务办公室邮箱【fwb@pub.btbu.edu.cn】由

法律顾问进行法律审查。对法律审查后仍需进一步修改的，

需另行提交进行法律审查，直至法律顾问认可。 

（二）法律审查通过后，由拟定部门提交学校相关会议

决策。 

（三）学校相关会议决策后，按发文流程公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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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法律咨询 

一、提出申请 

各单位需要进行法律咨询的，需填写《北京工商大学法

律事务咨询申请表》（附件四）并附相应材料，经本单位负责

人审核签字后，提交学校法律事务办公室。 

二、法律咨询 

法律事务办公室安排学校法律顾问针对需要咨询的事

项及相关材料提出法律意见。提供法律事务咨询意见的形式

包括但不限于： 

（一）审读文本，提出书面法律意见； 

（二）与提出咨询申请的校内单位有关人员面谈或电话

联系，提供口头咨询意见； 

（三）参与非诉讼谈判、协调、调解等。 

专项法律事务的咨询，需根据实际情况协商律师服务费

用的支付单位、支付标准与支付方式。 

三、意见反馈 

书面法律意见由学校法律事务办公室反馈至申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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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合同审核范围及审核部门 

 

合同审核范围及审核部门 

合同类型 合同金额 
承办部门 

审核 

归口部门 

审核 

法律顾问 

审查 

学校办公室

用印审核 

采购合同 

＜30万元

且使用范

本的 
√ √ × × 

≥30万元

或不使用 

范本 
√ √ √ × 

科

研

合

同 

社科类 

＜10万元 √ √ × × 

≥10万元 √ √ √ × 

自科类 

＜20万元 √ √ × × 

≥20万元 √ √ √ × 

校园建设、公共

事务处负责管理

的合同，以及其

他需要加盖学校

行政公章的合同 

--- √ √ √ √ 

其他涉及学校重

大利益的合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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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合同审核流程 

 

合同审核流程 

（一）采购合同 

1.使用合同范本且合同金额在 30 万元（不含）以下的 

 

 

 

 

 

 

 

 

 

 

 

 

 

 

 

  

合同承办人在 OA 系

统【合同审批】模块

填写合同基本信息，

并上传“合同签署背

景资料”与“合同电

子版” 

承办单位 

负责人审核 

承办单位 

合同管理员 

国有资产管理处

（招采办）审核 

承办单位合同管理

员将盖章后的合同

上传至 OA系统归档 

合同承办人持合同相对方

盖章、签字后的纸质合同

和 OA系统打印的《北京

工商大学合同审批单》，

前往国有资产管理处（招

采办）申请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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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使用合同范本或合同金额在 30 万元（含）以上的 

 

 

 

 

 

 

 

 

 

 

 

 

 

 

 

 

 

 

 

 

  

返回修改 

提交审查 
合同承办人 学校法律事务办公室 

（邮箱：fwb@pub.btbu.edu.cn） 

法律顾问确认 

承办单位负责人审核 承办单位合同管理员 

国有资产管理处（招采办）

合同管理员 

合同管理员 

国有资产管理处（招采办）

负责人审核 

承办单位合同管理员 

将盖章后的合同上传至 OA系

统归档 

合同承办人持合同相对方盖

章、签字后的纸质合同和 OA

系统打印的《北京工商大学

合同审批单》，前往国有资产

管理处（招采办）申请用印 

合同承办人在 OA系统【合同审批】

模块填写合同基本信息，并上传“合

同签署背景资料”与法律审查后的

“合同电子版” 

mailto:fwb@pub.btb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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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合同 

1.社科类合同 10万元（不含）以及自科类 20万元（不含）以下的 

 

 

 

 

 

 

 

 

 

 

 

 

 

 

 

 

 

 

 

  

合同承办人在 OA 系

统【合同审批】模块

填写合同基本信息，

并上传“合同签署背

景资料”与“合同电

子版”等 

承办单位负责人

审核 

科学研究院 

负责人审核 

承办单位 

合同管理员 

科学研究院 

合同管理员 

承办单位合同管

理员将盖章后的

合同上传至 OA系

统归档 

合同承办人持纸

质合同和 OA系统

打印的《北京工

商大学合同审批

单》等材料，前

往科学研究院申

请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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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科类合同 10万元（含）以及自科类 20万元（含）以上的 

 

 

 

 

 

 

 

 

 

 

 

 

 

 

 

 

 

 

 

 

  

返回修改 

提交审查 

合同承办人 
学校法律事务办公室 

（邮箱：fwb@pub.btbu.edu.cn） 

法律顾问确认 

承办单位负责人审核 承办单位合同管理员 

科学研究院 

合同管理员 

科学研究院 

负责人审核 

承办单位合同管理员 

将盖章后的合同上传至 OA

系统归档 

合同承办人持纸质合同和 OA

系统打印的《北京工商大学

合同审批单》等材料，前往

科学研究院申请用印 

合同承办人在 OA系统【合同审批】

模块填写合同基本信息，并上传“合

同签署背景资料”与法律审查后的

“合同电子版” 

mailto:fwb@pub.btb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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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审查 

返回修改 

（三）其他合同（包括但不限于校园建设处与公共事务处负责管理的合同，以及其

他需要加盖学校行政校章的合同，以及其他涉及学校重大利益的合同） 

 

 

 

 

 

 

 

 

 

 

 

 

 

 

 

 

 

 

 

  

承办单位合同管理员 

将盖章后的合同上传至 OA

系统归档 

合同承办人持纸质合同和 OA

系统打印的《北京工商大学

合同审批单》《北京工商大

学党政印章使用申请表》等

前往学校办公室申请用印 

审核无误 

法律顾问签字确认 

合同承办人 
学校法律事务办公室 

（邮箱：fwb@pub.btbu.edu.cn） 

承办单位负责人审核 

归口部门负责人审核 

承办单位合同管理员 

归口部门合同管理员 

合同承办人在 OA系统【合同审批】

模块填写合同基本信息，并上传“合

同签署背景资料”与法律审查后的

“合同电子版” 

 

mailto:fwb@pub.btb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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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规范性文件审核流程 

 

规范性文件审核流程 

 

 

 

 

 

 

 

 

 

 

 

 

 

 

  

提交审查 

学校相关会议决策后，按照学校发

文流程公布实施 

审查无误 

规范性文件拟定部门 

法治工作联络员 

学校法律事务办公室 

（邮箱：fwb@pub.btbu.edu.cn） 

规范性文件拟定部门 

提交学校相关会议决策 

返回修改 

mailto:fwb@pub.btb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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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北京工商大学法律事务咨询申请表 

北京工商大学法律事务咨询申请表 

申请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法律咨询事由

与 

具体咨询要求 
 

（可另附页） 

 

 

 

 

 

 

 

提供材料清单 

（按顺序附后） 

1. 

2. 

3. 

 

 

申请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法律事务办公

室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此表一式两份，本单位留存一份，法律事务办公室留存一份） 


